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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7� � � � � � � �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9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茯苓路26号爱威科技3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520,9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520,9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6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76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文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王翔、独立董事胡型、阳秋林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曾腾飞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520,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238,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38,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酬的

议案》

1,238,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

议案》

1,238,1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闷然 黎雪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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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

局” ）下发的 “维格列汀片”《药品注册证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维格列汀片

主要成份：维格列汀

剂型：片剂

规格：5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受理号：CYHS2100219

证书编号：2022S00391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4342022

包装规格：14片/版/盒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药品有效期：12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23275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7年04月28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按照《药

品注册证书》 附件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

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维格列汀片适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当饮食和运动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时，本品可作为单药治疗；

当二甲双胍作为单药治疗用至最大耐受剂量仍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时，本品可与二甲双

胍联合使用；

当稳定剂量的胰岛素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时， 本品可与胰岛素 （合用或不合用二甲双

胍）联合使用；

当稳定剂量的磺脲类药物仍不能有效控制血糖，本品可与磺脲类药物联合使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洮南药业获得“维格列汀片”《药品注册证书》，增加公司产品种

类，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糖尿病领域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为洮南药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四、风险提示

维格列汀片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上

市销售。但维格列汀片的销售情况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维格列汀片”《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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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中药配方颗粒

上市备案凭证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药业” ）收到8个《中药配方颗粒上市备案凭证》，现就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

和法规的规定，对延边药业的以下产品予以备案：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号

1 鹅不食草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4000

2 焦槟榔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5000

3 沙苑子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6000

4 凤仙透骨草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7000

5 炒槟榔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8000

6 冬葵果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19000

7 酒白芍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20000

8 密蒙花配方颗粒 上市备字2222000121000

延边药业作为公司核心层企业，在中药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截至本公告刊登 之日已累

计获得170个《中药配方颗粒上市备案凭证》，对公司拓展中药配方颗粒 业务具有重要意

义，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市场情况开展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工作。

但上述产品的销售情况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不会对

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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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926号同德广场写字楼3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6,009,9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6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郑亚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506,505 99.9397 453,450 0.0542 50,000 0.0061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506,505 99.9397 453,450 0.0542 50,000 0.0061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506,505 99.9397 453,450 0.0542 50,000 0.0061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487,305 99.9374 472,650 0.0565 50,000 0.0061

5.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496,205 99.9385 463,750 0.0554 50,000 0.0061

6.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707,805 99.9638 252,150 0.0301 50,000 0.0061

7.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497,505 99.9387 462,450 0.0553 50,000 0.006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5,505,205 99.9396 454,750 0.0543 50,000 0.006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350,555 98.3661 13,609,400 1.6278 50,000 0.006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357,955 98.3670 13,602,000 1.6270 50,000 0.00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1,447,330 99.4317 472,650 0.5139 50,000 0.0544

7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91,457,530 99.4428 462,450 0.5028 50,000 0.0544

8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2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1,465,230 99.4511 454,750 0.4944 50,000 0.05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继红、王华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9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6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公司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2、本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总股本在权

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实施。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797,850,428股，分派后总股本增至1,037,205,556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2022年5月27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2年5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22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赠股本方法

1、本次转增股份于2022年5月2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5月2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3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 00*****381 章卡鹏

3 01*****095 张三云

4 00*****454 谢瑾琨

5 00*****096 蔡礼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2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42,444,706 17.85% 42,733,412 185,178,118 17.8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55,405,722 82.15% 196,621,716 852,027,438 82.15%

三、总股本 797,850,428 100.00% 239,355,128 1,037,205,556 100.00%

注：股本结构的最终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份后，按新股本1,037,205,556股摊薄计算，公司2021年度每股收益

为0.43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8号伟星股份证券部联系人：黄志强、郑婷燕

咨询电话：0576-85125002传真电话：0576-85126598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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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1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288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0日

至2022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与银行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12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已经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2022年5月19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6、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金红萍、陶峰华、上海志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66 法兰泰克 2022/6/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22年6月7日9:00-12:00；13:30-17:30

2、登记地点

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汾越路288号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信函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采用信函或邮

件等方式登记的，出席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方为有效。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

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

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预计会期为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自理。

2、为配合当前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公司建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优先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请提前了解并遵守苏州市有关疫情防控的政策，在进入公司前

做好相关防控措施及个人防护，请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

3、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董事会秘书王堰川先生

电话：0512-82072066

邮箱：fltk@eurocrane.com.cn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

5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7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与银行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3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301151� � � � � � �证券简称：冠龙节能 公告编号：2022-015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政宏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9（星期四）14:0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联星路88号冠龙节能办公楼二楼大会议室。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125,700,39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96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25,674,29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74.95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1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6％。

3、鉴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股东以视频方式参加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7,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161％；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525％；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14％。

议案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92,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7,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318％；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26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161％；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26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4.00�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161％；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26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5.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86,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13,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590％；反对1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4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1《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2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25,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4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9157％。

7.02《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7.03《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2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25,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84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9157％。

7.04《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2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登记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161％；反对7,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26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9.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10.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9,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1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95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14％。

议案11.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12.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13.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9,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1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95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14％。

议案14.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15.0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80,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0％；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885％；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6.0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Karon�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所持表决股

份数量113,106,861股，在回避表决的同时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72,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4％；反对20,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9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728％；反对20,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1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议案17.0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5,686,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9％；反对13,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7433％；反对1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41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团结、杜羽田视频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因受疫情影响，指派律师吴团结、杜羽田以视频方式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4月29日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通知中

载明了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备

查文件等事项。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视频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

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00通过视频方式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李政宏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人，代表股份125,700,3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4.967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25,674,2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74.95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6％。

因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以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视频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 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视频现场和网络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933％；反对7,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059％；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92,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937％；反对7,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06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063％；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4、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063％；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20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86,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93％；反对13,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10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1《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792％；反对25,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20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7.02《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20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7.03《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792％；反对25,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20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7.04《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792％；反对26,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208％；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登记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91,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933％；反对7,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063％；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6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19,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56％；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8％。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6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6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19,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56％；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8％。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36％；反对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6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80,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40％；反对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016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00％。

1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72,9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8364％；反对2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 的0.1596％；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

0.0040％。

1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686,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99.9889％；反对13,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10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04％。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议案（十六）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予以了回避表决。 前述议案（八）（九）

（十一）（十二）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其余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吴团结：

颜克兵： 杜羽田：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